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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年第5号 

 
关于取消对外国和港澳台地区认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审批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号）的决定，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停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三条关于境外认证机构在

华设立代表机构须经批准的规定，取消了对外国和港澳台地区认证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常驻代表机构

的审批。相关机构可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办理工商登记后，应到国家认监委进行

备案。 

  境外认证机构的代表机构只能从事与所从属机构的业务范围相关的推广活动，不得从事认证活

动。 

  特此公告。 

  二○○八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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